附件2
	联合测绘委托须知 

	
	
	
	
	
	
	
	

	    为提高联合测绘服务效率，规范依法办事程序，满足我市工程建设领域需求，提升服务质量，现将联合测绘委托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	    一、委托测绘主体。委托联合测绘业务时，由建设单位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向联合测绘窗口委托办理。

	    二、测绘必要资料。委托办理联合测绘业务应提供必要资料，并确保所提供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。

	三、现场测绘条件。现场测绘时，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1.建筑工程已经完成土建工程（含内外墙）和外墙装修，并且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；如果存在违法建设的，违法建设已经过处理并按处理决定执行完毕。
2.建设单位已经按照建设时序要求实施了相应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(包括附属用房)的建设。
3.建筑工程周边环境(包括道路、绿化、室外地坪标高、夜间景观照明、无障碍设施等)已经按规划要求实施建设。
4.施工场地已清理完毕，施工用房、施工排栅已拆除，按规划许可要求需拆除的围墙、旧建筑等已经拆除，损坏的市政公用设施已修复完毕。
5.室外抽风机、空调设备、户外防护设施等均按照规范设置。
6.地下室工程内部供电、排风、排水系统工作正常。
    7.现场门楼号牌（含自编房号、车位号）已按相关规定编列。
    8.不动产测绘时，测绘委托人应进行现场指界并在指界文书上签字确认，如另授权委托代理人现场指界的，还须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指界委托书。

	   四、缴纳测绘费用。测绘机构参考国家财政部财建〔2009〕17号文、皖价房【2004】307号文，结合当前的测绘服务成本、服务质量及服务要求等情况，按市场调节价计取相关测绘服务价格。
   五、领取测绘成果。委托人应持测绘受理回执单按时领取测绘成果。
   六、存在以下几点情形之一，联合测绘机构可视情形终止单项或全部测绘工作，告知相关方作退、结案处理，收取测绘费用：

	    1.委托人所提供的测绘资料不完整、不齐全、不真实，委托人未能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的；

	    2.委托人不能现场指界或拒绝在指界文书上签字确认的；

	    3.建筑物现场条件不满足上述现场测绘要求的；

	    4.委托人未能按时领取测绘成果，且已超过30个工作日的。


	

	（以上事项我已知悉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，由本人/单位承担。）

	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	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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